
中质信数码防伪系统
管理章程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中质信数码防伪系统由广州质信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运营，是中国企业用于有奖防伪的专用服务平台。

第二条  中质信以市场为导向，以“提升企业形象、打假维权”为宗旨，以维护广大企业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目标，以促进中国工商企业防伪事业的发展为已任，推动产品防伪的信息化进程，促进防伪科技的现代化发展。

第三条  中质信一切活动遵守国家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各项规定。

第四条  为规范中质信各成员企业防伪工程的运行、管理、发展和建设标准，特制定本章程。

第2章 入网条件

第一条  具有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证件（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身份证、企业生产经营许可证、产品注册商标证、获奖证书等复印件）。

第二条  企业经营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第三条  企业产品质量优良可靠，在提出申请入网日前一年内，产品符合国家规定标准，国家或省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为合格产品，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与事故。

第四条  企业建有健全的产品质量保证体系，市场流通领域及消费者对企业产品有较高的信誉。

第五条  已获得ISO9000认证或省级以上主管部门颁布的名优产品可直接入网。

第六条  经销企业入网，除提供上述材料外，须出示合法经销权等有关证明。

第七条  境外企业产品除提交上述材料外，还应出具所属国家或地区的营业证明以及我国有关管理机构的许可证明。

第3章 入网程序

第一条  由自愿入网的企业向中质信运营总部提出书面申请。方式可以是在中质信数码防伪系统(www.china12365.org)上直接填写申请或下载申请表格填写之后传真至中质信运营总部。

      第二条  申请书附上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注册商标复印件、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证件复印件，复印件须盖章并注明与原件相符。

第三条  中质信运营总部将申请列入规划，审核入网申请之后派员前往与申请企业洽谈。

第4条 双方达成合作共识之后，中质信运营总部与申请企业签订企业入网合同。

      第五条  签订入网合同后，双方即开始全面履行合同。自愿入网企业将成为中质信全国数码防伪联盟网正式成员。

第四章 成员企业的权利与义务
      第一条 成员企业的权利
     （一） 享受中质信有关成员企业信息服务；
     （二） 成员企业的消费者享受中国质量信用网的配套服务提供的所有增值服务；
     （三） 免费获得中质信提供的培训；

（四） 免费使用“质信”防伪标志。

      第二条 成员企业的义务
       （一） 严格遵守中质信的成员规则和与中质信签署的各项条约；
       （二） 维护中质信的合法权益；
       （三） 及时准确的提供本企业信息并对其负责；
       （四） 保守中质信秘密，不得向中质信以外单位提供网内的信息。

      第五章 中质信的权利与义务
       （一） 担任网络建设管理职责；
       （二） 受理各企业入网和退出事宜
       （三） 提供防伪知识咨询；
       （四） 制定并修改《中质信数码防伪系统管理章程》；
       （五） 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经验交流、表彰和培训活动；
       （六） 负责“中质信”技术咨询、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


第六章 成员企业退出
      第一条 成员企业自动要求终止服务的，经中质信数码防伪系统中心确认后终止其成员资格。

     第二条 合同期限届满，而成员企业未再提出申请者，视为自动退出，中质信数码防伪系统中心即终止其成员资格。
      第三条 成员退出后，不再享有相关的权利，也不再履行有关的义务。

      第七章 其 它
      第一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归中质信数码防伪系统所有。
      第二条  本章程对所有成员企业，具有同等的约束力。
      第三条  本章程于二零零四年一月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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